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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由

３１．６３

元

／

股调整为

１５．８０

元

／

股。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由

３１

，

６１５

，

５５２

股调整为

６３

，

２９１

，

１３５

股。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根

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３１．６３

元

／

股，本次发行的

数量不超过

３１

，

６１５

，

５５２

股（含

３１

，

６１５

，

５５２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５－２６

号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公司拟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６１

，

６２１

，

１９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含税），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

元 （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公司本次利润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本次利润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实施完毕。（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５－４０

号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实施完毕之后，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

调整，具体如下：

一、发行价格调整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１５．８０

元

／

股，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每股现金红利）

／

（

１＋

总股本变动比例）

＝

（

３１．６３

元

／

股

－０．０３

元

／

股）

／

（

１＋１００．００％

）

＝１５．８０

元

／

股。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实施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６３

，

２９１

，

１３５

股 （含

６３

，

２９１

，

１３５

股），具体计算如下：

序号 投资者 投资金额（元） 认购股份（股）

１

朱国锭

４３６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６４１

，

７７２

２

中民投资本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８２２

，

７８４

３

海富通基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３２９

，

１１３

４

陈燕双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３２９

，

１１３

５

周庆捷

６３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３

，

７９７

６

周清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１６４

，

５５６

合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３

，

２９１

，

１３５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40� � �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5-054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由于公司实施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

１２．３６

元

／

股调整为

９．５０

元

／

股。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由不超过

２４２

，

７１８

，

６６６

股（含

２４２

，

７１８

，

６６６

股）调整为不超过

３１５

，

７８９

，

７５３

股（含

３１５

，

７８９

，

７５３

股）。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发行价格为

１２．３６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４２

，

７１８

，

６６６

股（含

２４２

，

７１８

，

６６６

股），募集

资金为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２７１２

万元。发行对象各自认购数量及认购金额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１

深圳中植产投环保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６０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７５０

，

００４

，

８００．００

２

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设立的投资主体广州汇垠磐

涅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３５

，

０１５

，

９３４ ４３２

，

７９６

，

９４４．２４

３

上海星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５

，

８８９

，

９６８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４８

４

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２４

，

２７１

，

８４５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２０

５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

，

２７１

，

８４５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４．２０

６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

，

２７１

，

８４４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１．８４

７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上海德溢慧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

，

１８１

，

２３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２．８０

９

中企港二期南京创业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１２

，

１３６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９６０．００

合计

２４２

，

７１８

，

６６６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２

，

７１１．７６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９２３

，

８４０

，

１６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０

元（含税），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合计转增

２７

，

７１５．２０５

万股，转增后股本为

１２０

，

０９９．２２１７

万

股。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９

日披露《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５１

号），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鉴于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实施了上述除权除息事项，公司董事会现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

数量作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１

、发行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由

１２．３６

元

／

股调整为

９．５０

元

／

股。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每股现金红利）

／

（

１＋

每股转增股本数）

＝

（

１２．３６

元

／

股

－０．０１

元

／

股）

／

（

１＋０．３

）

＝９．５０

元

／

股。

２

、发行数量的调整

发行价格调整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２４２

，

７１８

，

６６６

股（含

２４２

，

７１８

，

６６６

股）；发行价

格调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３１５

，

７８９

，

７５３

股（含

３１５

，

７８９

，

７５３

股）。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各认购对象的认购数量

＝

认购金额

／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后发行数量有不足

１

股部分的，发行

股份时舍去不足

１

股部分后取整。）

调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调整后各认购对象的认购数量之和。发行价格调整后，发行对象

各自认购数量及认购金额调整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１

深圳中植产投环保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７８

，

９４７

，

８７３ ７５０

，

００４

，

７９３．５０

２

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设立的投资主体广州汇垠磐

涅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４５

，

５５７

，

５７３ ４３２

，

７９６

，

９４３．５０

３

上海星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３３

，

６８４

，

２１０ ３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００

４

上海星通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３１

，

５７８

，

９４７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５０

５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

，

５７８

，

９４７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６．５０

６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

，

５７８

，

９４６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９８７．００

７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

，

０２１

，

０５２ ２４７

，

１９９

，

９９４．００

８

上海德溢慧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５２

，

６３１ １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４．５０

９

中企港二期南京创业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１５

，

７８９

，

５７４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９５３．００

合计

３１５

，

７８９

，

７５３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２

，

６５３．５０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079� � �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15-045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5

年

5

月

28

日

●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5

月

20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

(www.chinaclear.cn)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

)

定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

(

周四

)

上午

9:30

在武汉市

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

666

号人福医药集团会议室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5

年

4

月

25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现将有关会议情况再次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3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5

年

5

月

28

日

9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

666

号人福医药集团会议室

5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www.chinaclear.cn)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5

年

5

月

27

日至

2015

年

5

月

28

日

投票时间为

:

自

2015

年

5

月

27

日

15:00

起至

2015

年

5

月

28

日

15:00

止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５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

√

６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议案

√

７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

８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认定的议案

√

９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１１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的议案

√

１２

关于公司发行超级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第一至第九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内

容详见

2015

年

3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刊登的公告

;

以上第十至第十二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内容详见

2015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

:

以上第九、第十项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以上第八项、第九项、第十一项议案应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二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三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流程。

1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7

日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28

日

15:00

。为有利于投票意见

的顺利提交

,

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

(www.chinaclear.cn)

投票表决。

2

、投资者办理网络投票业务前

,

需尽可能对相关证券账户提前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

,

开通网络

服务功能的方式如下

:

第一步

:

访问中国结算网站

(

网址同上

),

点击右上角“注册”

,

填写姓名

/

名称、身份证件号码、深市证券账

户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

,

并设置网络用户名及网络服务密码

;

提交并注册成功后

,

投资者填注的手机号将收

到一个

8

位数字校验号码

;

第二步

:

在证券交易时间通过证券公司自助交易平台

(

如交易软件、电话委托交易系统等

)

以买入证券

的方式

,

输入证券代码

(369991,

简称“中登认证”

)

、购买价格

(

密码激活为

1.00

元

)

、委托数量

(

短信收到的

8

位校

验号码

),

提交报盘指令

;

第三步

:

网络服务密码当日激活后

,

投资者可使用注册时填注或设置的证券账户号

/

网络用户名及密码

登录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

,

并可将与该深市账户同属于同一“一码通”账户下的沪市账户等其他证券账户

进行网上关联

,

开通该“一码通”账户下全部证券账户的网络服务功能。

投资者除可通过上述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外

,

也可选择至其托管券商营业部提交相关身份证明文

件

,

申请通过统一账户平台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

;

或选择先在中国结算网站注册后再携带相关身份

证明文件至网上选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等机构办理身份认证开通网络服务功能。 仅持有沪市账户的投资

者仅可通过上述后两种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

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结算网站

(www.chinaclear.cn),

点击“投资者服务专区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

业务办

理

-

投资者业务办理”查询

,

或拨打热线电话

4008058058

了解更多内容。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０７９

人福医药

２０１５／５／２０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手续

:

(1)

境内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登记证书原件或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登记证书复印

件、证券账户卡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

如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

,

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见附件

1)

办理登记手续

;

如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

则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

书》原件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2)

境内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

666

号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秘书处

;

邮政编码

:430075

。

3

、登记时间

:2015

年

5

月

21

日至

5

月

27

日工作时间

,

每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6:30

。

4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电话或传真方式登记

,

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及时登记的股东可在会议当天

(

会议开

始前

)

直接抵达会议现场参与审议表决。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2

、联系电话

:027-87597232

、

87173805,

传真

:027-87597232;

3

、联系人

:

阮源、何昊

;

4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1: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兹有 先生

/

女士

,

现任我单位 职务

,

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

,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

:

有效日期

: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公司

(

盖章

)

年 月 日

(

附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及签字样本

)

（身份证正面贴处） （身份证反面贴处）

签字样本：

说明

:

1

、法定代表人为公司章程中载明的负责人

;

2

、内容填写真实、清楚

,

涂改无效

,

不得转让、买卖

;

3

、此证明书作为办理事项申请材料附件。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

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摘要》

６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关事项的议案

７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８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认定的议案

９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１１

关于修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的议案

１２

关于公司发行超级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608� � � �证券简称:*ST舜船 公告编号:2015-091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

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

就与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

司”或“舜天船舶”

)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舜天集团”

)

发生的借款合同纠纷

,

于

2015

年

5

月向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法院”

)

提起诉讼

,

并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

要求查封舜天船舶、舜天集

团名下价值

10,300

万元的财产。

近日

,

公司收到了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下发的传票以及《应诉通知及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公司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诉讼事项的情况

(

一

)

各方当事人

原告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住所地

: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1

号

代表人

:

岳鹰

被告一

: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

:

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树华

被告二

: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

:

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

号

法定代表人

:

曹怀娥

(

二

)

诉讼请求

招商银行提出的诉讼请求如下

:

1

、 判令舜天船舶立即向招商银行归还欠款本金

99,229,383.56

元

,

并承担自欠款之日起至全部还清之日

止

,

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罚息

,

以及律师费

30

万元。

2

、判令舜天集团对舜天船舶的上述还款承担连带责任。

3

、由舜天船舶、舜天集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

三

)

诉讼事实及理由

招商银行与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签订编号为

2014

年授字第

210806930

号《授信协议》

,

约定招商银行向

公司提供

10,200

万元的可循环授信额度

,

授信期限自

2014

年

8

月

15

日至

2015

年

8

月

14

日

;

同时还规定

:

公司出现

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垫款和其他授信债务本息

,

以及出现重大财务亏损或财务危机、重大不利后果的任何

诉讼案件等情形

,

招商银行有权削减授信额度

,

提前收回授信额度内已发放的贷款本息和相关费用。

2015

年

3

月

27

日舜天集团向招商银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

对舜天船舶《授信协议》项下所有的债务提供连

带保证责任。

鉴于公司已有

5000

万元承兑汇票未按时偿还

,

且出现财务状况恶化、财务危机、重大不利后果诉讼案件

等情形

,

招商银行提起诉讼

,

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

四

)

诉讼进展情况

针对该诉讼事项

,

公司将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法院递交答辩状。如有相关进展

,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财产保全的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在法院审理招商银行与公司、舜天集团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

招商银行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近

日

,

法院做出裁定

:

保全舜天船舶、舜天集团名下价值

10,300

万元的财产。并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

:

法院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冻结舜天集团持有的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36917563

股

(

证券代码

600287,

证券类别无限售流通

股

)

及孳息。冻结期限从

2015

年

5

月

14

日至

2017

年

5

月

13

日。

(

二

)

除本次公告的财产保全外

,

公司及子公司被财产保全的明细如下

:

序号 申请保全机构 法院 财产保全内容 公告日期 公告索引

１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

院

查封（冻结）公司、王军民、李

玖、曹春华价值人民币

３

亿

元的存款或等值财产。

２０１５－５－６

关于被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及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６４

）

２

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城北

支行

武汉海事

法院

查封、扣押或冻结被申请人

舜天船舶银行存款合计约

３９０

，

７９２

，

４６１．４８

元或等值资

产。

２０１５－５－１３

关于公司被申请财产保全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０８１

）

３

江苏仪征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省仪

征市人民

法院

对被申请人舜天船舶、扬州

厂及刘晓春所有的财产在

５０００

万元范围内予以冻结

或查封相应价值的财产。

２０１５－５－１４

关于公司被申请财产保全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０８５

）

４

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城北

支行

南京市鼓

楼区人民

法院

查封被申请人发展公司、舜

天船舶名下的财产

１４

，

３２４

，

６７２

元。

２０１５－５－１９

关于公司被申请财产保全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０８９

）

５

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虹桥

支行

南京市鼓

楼区人民

法院

查封被申请人发展公司、舜

天船舶名下的财产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５－５－１９

关于公司被申请财产保全

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

０８９

）

三、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该案件尚在审理之中

,

本次公告所述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无法确定。

我们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

,

若有相关进展

,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以切实维护公司和股

东的经济利益。

五、备查文件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15)

秦商初字第

1128

号《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及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08� � � �证券简称:*ST舜船 公告编号:2015-092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融资款逾期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基本情况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由于资金周转紧张

,

造成融资款逾期的情况发生。其中

,

公

司对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南京银行”

)

的融资逾期情况具体如下

:

(

一

)

逾期未兑付银票明细

单位

:

元

开立日期 到期日 开立银行 票面金额 保证金

到期应承兑银行

敞口金额

已承兑银行敞口

金额

逾期兑付敞口金

额

２０１４－１１－６ ２０１５－５－６

南京银行

３７

，

６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８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８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５２９

，

４１３．８５ ７

，

３００

，

５８６．１５

合计

７

，

３００

，

５８６．１５

(

二

)

逾期融资款明细

单位

:

元

借款日期 到期日 融资银行

融资金额（欧

元）

融资金额

（美元）

本次逾期金额

（折合人民币）

融资种类

２０１５－２－

１０

２０１５－５－８

南京银行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进口押汇

２０１５－２－

１０

２０１５－５－８

南京银行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进口押汇

２０１５－２－

１２

２０１５－５－

１２

南京银行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进口押汇

２０１５－２－

１３

２０１５－５－

１３

南京银行

１０２

，

５８０．００ ６４１

，

１２５．００

进口押汇

２０１５－２－

１３

２０１５－５－

１３

南京银行

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

，

０００．００

进口押汇

２０１５－２－

１３

２０１５－５－

１３

南京银行

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

，

０００．００

进口押汇

合计

２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５８０．００ ２

，

１５３

，

１２５．００

备注

:

美元折合人民币汇率为

6.25

欧元折合人民币汇率为

7

(

三

)

逾期未承兑信用证明细

单位：元

承兑日期 开立银行 信用证金额（欧元） 信用证金额（美元） 本次逾期金额（折合人民币）

２０１５－５－１１

南京银行

２５１

，

７００．００ １

，

５７３

，

１２５．００

２０１５－５－１２

南京银行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５－１２

南京银行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１

，

７００．００ ２

，

２７３

，

１２５．００

备注：美元折合人民币汇率为

６．２５

欧元折合人民币汇率为

７

上述对南京银行的逾期融资

,

可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8

日、

2015

年

5

月

12

日、

2015

年

5

月

13

日和

2015

年

5

月

15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银行融资款逾期的

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69)

、《关于公司融资款逾期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76)

、《关于公司融资款逾期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2015-080)

、《关于公司融资款逾期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86)

。

二、进展情况

2015

年

5

月

18

日

,

公司对在南京银行的相关逾期融资进行了偿付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逾期融资明细偿付情况

借款日期 到期日

融资银

行

融资金额

（欧元）

融资金额

（美元）

本次逾期金额

（折合人民币）

融资种类 偿付情况

２０１５－２－１０ ２０１５－５－８

南京银

行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进口押汇 已偿付

２０１５－２－１０ ２０１５－５－８

南京银

行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进口押汇 已偿付

２０１５－２－１２

２０１５－５－

１２

南京银

行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进口押汇

只偿付

１１３５６．４５

欧元

２０１５－２－１３

２０１５－５－

１３

南京银

行

１０２

，

５８０．００ ６４１

，

１２５．００

进口押汇 已偿付

２０１５－２－１３

２０１５－５－

１３

南京银

行

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

，

０００．００

进口押汇 已偿付

２０１５－２－１３

２０１５－５－

１３

南京银

行

４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

，

０００．００

进口押汇 已偿付

合计

２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５８０．００ ２

，

１５３

，

１２５．００

（二）逾期未承兑信用证偿付情况

承兑日期 开立银行

信用证金额

（欧元）

信用证金额

（美元）

本次逾期金额

（折合人民币）

偿付情况

２０１５－５－１１

南京银行

－－ ２５１

，

７００．００ １

，

５７３

，

１２５．００

已偿付

２０１５－５－１２

南京银行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已偿付

２０１５－５－１２

南京银行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已偿付

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１

，

７００．００ ２

，

２７３

，

１２５．００

备注

:

美元折合人民币汇率为

6.25

欧元折合人民币汇率为

7

偿付上述对南京银行的逾期融资后截至

2015

年

5

月

19

日

,

公司逾期融资额

49,743.11

万元

,

公司控股子公司

逾期融资额

8,839

万元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计逾期融资额

58,582.11

万元。

本次公告所述的融资款逾期进展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无法确定。 针对其他逾期融

资情况

,

公司正在积极研究应对措施。目前

,

公司正积极与金融机构协商

,

争取妥善处理。我们将密切关注和高

度重视该事项

,

若有相关进展

,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以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经济利益。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08� � � �证券简称:*ST舜船 公告编号:2015-093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银行账户被查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基本情况

2015

年

5

月

19

日

,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获悉公司全资子公司舜天造船

(

扬州

)

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扬州厂”

)

的相关银行账户被查封

,

具体如下表所示

:

舜天造船扬州有限公司账户冻结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币种 账户冻结金额 备注

１

江苏仪征农村商业银行土桥支

行

３２１０８１３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７

人民币

６

，

２８８．４７

基本户

２

中国建行银行仪征城东分理处

３２００１７４７０５２０５２５００２９３

人民币

２４２

，

２６４．１４

结算户

４

工商行银行仪征城南分理处

１１０８２０１２１９１００００８５１１

人民币

９

，

６０７．２６

结算户

５

交通银行仪征工农路支行

３９６０６０３０００１８１５０４０４７２３

人民币

３

，

５２２．２６

结算户

合计

２６１

，

６８２．１３

由于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下发的相关法律文书

,

具体详情尚未知悉。待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法律文书

后

,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解决措施

目前

,

公司正就上述账户被查封的具体原因进行核查

,

但由于具体详情尚未知悉

,

因此本次公告的事项对

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期利润、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公司正在积极与金融机构沟通协商

,

争取妥善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08� � � �证券简称:*ST舜船 公告编号:2015-094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

以下简称“南京银行”

)

就与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

司”或“舜天船舶”

)

、南通市通州区综信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南通综信”

)

、季风华、王燕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

向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法院”

)

提起诉讼

,

法院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受理该案。在法院审理过程

中

,

南京银行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近日

,

公司收到了法院下发的《应诉通知书》和《民事裁定书》

,

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

一

)

案件当事人

原告

: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住所地

: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路

33

号

负责人

:

陈晓江

被告一

:

南通市通州区综信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地

: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天后宫村

法定代表人

:

姚烨

被告二

: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

: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树华

被告三

:

季风华

,

男

,

身份证号码

320624196210140032

住所地

: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育才路

1

号

被告四

:

王燕

,

女

,

身份证号码

32062519710410002X

住所地

: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镇育才路

1

号

(

二

)

诉讼请求

1

、请求判令解除编号为

A04005341411189999

的《最高债权额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合同》

,

被

告综信钢材立即向原告清偿借款人民币

3000

万元

,

并判令综信钢材赔偿原告律师费用

276,760

元

,

诉讼请求合

计为

30,276,760

元

;

2

、请求判令被告舜天船舶、季风华、王燕就上述综信钢材的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3

、诉讼费用由四位被告承担。

(

三

)

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2014

年

11

月

17

日

,

南京银行与综信钢材签订编号为

A04005341411189999

的《最高债权额合同》一份

,

约定

在

2014

年

11

月

17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6

日期间

,

综信钢材可以办理商业承兑汇票保贴等业务的方式向南京银行

借款

,

借款金额不超过最高额

3000

万元整。

2014

年

11

月

17

日

,

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明德重工”

)

、季风华、王燕分别与南京银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

为综信钢材在南京银行所借款项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4

年

11

月

20

日

,

综信钢材与南京银行签订了上述《最高额债权额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合

同》

,

双方约定由南京银行为综信钢材持有的汇票金额

3000

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给予贴现。该债务的到期日

为

2015

年

5

月

20

日。

2014

年

11

月

20

日

,

南京银行与综信钢材签订了 《权利质押合同》

,

约定由综信钢材将票号为

00100062

23564362

的商业承兑汇票质押给南京银行。该票的出票人为舜天船舶

,

收款人为综信钢材

,

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11

月

17

日

,

到期日为

2015

年

5

月

17

日

,

出票金额为人民币

4,286

万元。合同签订后

,

上述票据已交付南京银行。

2014

年

11

月

20

日

,

综信钢材向南京银行申请办理上述《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贴

现。南京银行已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向综信钢材支付了全部贴现资金。

现债务即将到期

,

南京银行认为债权遭遇巨大威胁

,

南京银行有权宣布债务提前到期。

三、判决和裁决情况

在该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

原告南京银行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法院作出裁定如

下

:

冻结被告综信钢材、舜天船舶、季风华和王燕银行存款人民币

3100

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其他

财产。

针对该诉讼事项

,

公司将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法院递交答辩状。如有相关进展

,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目前情况

,

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

2015

年及后期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

,

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

院的裁决为准。

我们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

,

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经济利益。

六、备查文件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5)

崇商初字

00609-1

号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2015年 5 月 20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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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200� � �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2015－043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5

月

15

日至

2015

年

5

月

15

日， 公司陆续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93

起案件

的《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及《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传票》，原告

93

人以

"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

"

为由分别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公司或本公司、何学葵及蒋凯西或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本公司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16,465,619.39

元。案件详细内容见本公司分

别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

6

月

7

日、

6

月

12

日、

8

月

11

日、

8

月

23

日、

9

月

17

日、

10

月

14

日、

10

月

17

日、

12

月

23

日、

2015

年

5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4-031

、

2014-036

、

2014-037

、

2014-055

、

2014-057

、

2014-065

、

2014-067

、

2014-070

、

2014-079

、

2015-042

； 以及本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

7

月

4

日、

7

月

30

日、

8

月

29

日、

9

月

27

日、

2015

年

3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上披露《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4-040

、

2014-043

、

2014-052

、

2014-063

、

2014-

066

、

2015-018

。

二、相关民事诉讼的判决情况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4

年

12

月

17

日、

2015

年

2

月

10

日、

2015

年

2

月

27

日、

2015

年

3

月

17

日公司收到昆明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2

）昆民五初字第

2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18-51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66-76

号、（

2014

）昆

民五初字第

81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52-62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89-95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121

号、

（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97-111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128-130

号共计

84

份《民事判决书》。公司已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

2014

年

12

月

18

日、

2015

年

2

月

11

日、

2015

年

2

月

28

日、

2015

年

3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76

、

2014-078

、

2015-006

、

2015-013

、

2015-017

。

三、上诉情况

已判决的案件中（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128-130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18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20-21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23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25-29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32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

第

34-35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41-43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69-72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74

号、（

2014

）

昆民五初字第

76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92

号、（

2014

）昆民五初字第

94

号共计

24

名原告不服判决，已向云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公司在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上诉书》后分别于

2015

年

2

月

3

日、

2015

年

4

月

15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进行了公告，公告

编号：

2015-005

、

2015-02

、

2015-038

。

四、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2015

年

5

月

19

日，公司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及《民事裁定书》，共涉及上诉案件

3

件，具体案件

如下：

1

、（

2015

） 云高民二终字第

196

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将于

2015

年

6

月

3

日

17

时在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

2

、（

2015

）云高民二终字第

130

号、第

132

号上诉人全雪英、许炳荣在法定期限内未预交本案上诉费，也未

申请缓交、免交案件受理费。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

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本案按上诉人全雪英、许炳荣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

事人均按原审判决执行。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截止目前， 已上诉的

24

起案件中已有

17

起案件开庭时间确定，

3

起案件因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未预交上

诉费，也未申请缓交、免交案件受理费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回上诉，其余

4

起上诉案件的开庭时间尚

不确定，本公司将积极参加诉讼，并依法按照规定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五、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开庭审理的

1

起案件原告提出的上诉请求涉及金额

965,426.81

元（未包括案件诉讼费）。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公司预计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260

万元至

390

万元，公司在

2015

年

1-6

月的业绩预计中未考虑本次原告上诉的诉讼请求。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控股股东关于涉及公司民事赔偿的有关承诺

2013

年

5

月

24

日，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若因绿大地公司及原董事长、控股股东

何学葵等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大信息罪等罪一案，形成投资者相关民事赔偿事项，做如下承诺：

"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因绿大地公司及其

原董事长、控股股东何学葵等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大信息罪一案造成投资者损失的，涉案当事人

是民事赔偿主体（以民事赔偿案件审理判决结果为准），应按判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

（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按照民事赔偿判决结果，在民事赔偿判决书生效后

6

个月内，云投集团将推动何

学葵以其借给绿大地公司的

58,229,582

元（人民币）款项及其所持绿大地公司股份承担赔偿，赔偿金额不足或

何学葵未予赔偿的，由云投集团代为偿付。云投集团代为偿付后，保留对何学葵及其他相关责任人（不含绿大

地公司）追偿的权利。

（三）云投集团将积极履行大股东职责，力所能及支持绿大地公司。通过绿大地公司经营改善、健康发展，

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

。

公司已于

2013

年

5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出具承诺书的公告》。

八、备查文件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

1

份；

《民事裁定书》

2

份。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44�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5－036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立足国内、 积极布局海外市场的发展战略，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与

DARGEY DEVELOP－

MENT, LLC

签订投资意向协议。根据意向协议的约定

,

公司拟合计投资

6000

万美元参与位于西雅图的

3

处物

业的开发，该

3

处物业目前由

DARGEY DEVELOPMENT, LLC

及其关联方投资开发。

本次投资意向协议约定的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1

、协议签署情况

2015

年

5

月

16

日，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滨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POTALA

TOWER SEATTLE, LLC

、

PATH OTHELLO, LLC

、

POTALA SHORELINE, LLC

正式签署认购协议。

2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物业一：位于华盛顿州金郡西雅图市第

4

大道

2116

号的多用途物业。该

41

层建筑将包括一家拥有

142

间房间的精品酒店和

339

套住宅公寓。该处物业预计总投资

1.88

亿美元。

2

）物业二：位于华盛顿州金郡西雅图市奥赛罗南街和马丁路德金南大道西南角的多用途公寓物业，包

括

490

套公寓单元。该处物业预计总投资

1.1

亿美元。

3

）物业三：位于华盛顿州金郡海岸线市第

155

大道北

900-904

号和奥罗拉大道北

15555-15565

号的多用

途公寓物业，包括

309

套公寓单元。该处物业预计总投资

7000

万美元。

3

、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在物业一中投入

3000

万美元的股权投资，享受

20％

的初始投资人股权权益；在物业二中投入

1500

万美元的股权投资，享受

27.5％

的初始投资人股权权益；在物业三中投入

1500

万元的股权投资，享受

40％

的

初始投资人股权权益。

4

、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认购协议为公司布局海外市场迈出的第一步， 之后公司将会往东西海岸如纽约等重点城市

继续扩展。公司以安全为准绳，将以战略投资的角色与当地龙头开发商合作，进行国际化资产配置，以获得

稳定现金流，实现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备查文件

1

、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